
 1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就業經濟及福利組 

第九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95年 7月 14 日（星期五）下午 2時 30 分 

地點：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601 會議室 

主持人：張委員兼民間召集人懿云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名冊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 

 第一案：就業經濟及福利組第七、八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情形報告案。 

 決定： 

1、 有關本組第七次會議決議事項分辦表部分： 

(1) 報告案第二案決議事項八：「請衛生署清楚呈現

青少年健康中心、青少年生育保健親善門診、青

少年保健門診等資料」，移至健康醫療組討論。 

(2) 報告案第三案「離婚家事協商案」決議事項：「請

內政部兒童局整理分析各法院針對家事商談（調

解）作法之異同點、優勢及改進空間，另於年底

報告8個受補助辦理家事商談團體之相異點及本

（95）年度之成效評估。」，移至人身安全組討

論。 

(3) 討論案第二案決議事項二之辦理情形修正為：

「本部業於本（95）年 7月 3日安排行政院婦權

會就業、經濟及福利組委員拜會本部黃部長營

杉，並請本部相關業務單位提出專案報告及將委

員發言作成紀錄，本部將依決議於二個月內再召

第二次專案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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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關討論案第二案決議事項三部分，為促進原住

民婦女就業權益，請勞委會協助原民會檢討先前

之職業訓練職類，並請原民會依照開會通知程

序，於二個月內針對促進原住民婦女就業部分召

開專案會議報告。 

2、 有關本組第八次會議決議事項分辦表部分： 

(1) 請依據95年 6月 30日林萬億政務委員主持之五

五五安親照顧方案會議，更新報告案整體決議一

辦理情形。 

(2) 有關林萬億政務委員95年 6月 30日主持五五五

安親照顧方案辦理情形第 2次會議紀錄，請本組

幕僚單位代本組委員向行政院一組轉達如下意

見： 

1. 會議紀錄須經婦權會出席委員確認之後，方

為正式會議紀錄。 

2. 有關會議結論第一點，針對高齡化、少子女

化及移民三項議題研擬短、中、長程實施計

畫時，應納入民主參與機制，邀請婦權會委

員、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參與。 

3. 會議結論第二點（一）社區保母支持系統服

務方案第 3項決議，有關「保母管理及費用

補助制度」應與勞委會目前規劃之留職停薪

津貼制度並行，讓有育嬰需求之勞工輪流使

用兩項方案，以協助婦女持續就業。 

4. 婦權會委員若有其餘意見將再提出討論。 

5. 未來林政委於召開有關五五五方案之相關會

議時，務請發函邀請婦權會委員、專家、學

者參與。 

(3) 有關社區國小學童課後照顧服務方案部分，行政

院婦權會將邀請各界代表於婦權基金會就此方

案召開工作小組會議，屆時將邀請教育部推派代

表參與討論。 

(4) 請內政部兒童局於婦權會會前會報告「保母管理

與托育費用補助制度」之預算、執行內容、執行

時間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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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了解社區自治幼兒園服務方案，在實際推動時

之困難與所需之協助，請內政部兒童局邀請社區

承辦單位於婦權會會前會報告。 

 第二案：成年未婚懷孕政府之協助措施及近三年各縣市地方政

府之預算及決算報告案。 

 決定：洽悉 

 第三案：國小辦理兒童課後照顧建立服務標準作業流程報告案。 

   決定： 

1、 國小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係為國家照顧政策，在定

位上應由政府主辦。 

2、 「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及人員資格標準

修正草案對照表」第十二條有關委辦計畫之行政費

部分，因該費用分為學校及委託團體部份，建議教

育部法規委員會參酌將學校之行政費用以 10﹪為上

限納入草案，以鼓勵社區非營利組織之參與。 

3、 國小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係屬勞務採購性質，為避免

縣市政府執行不當，請幕僚單位向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確認，是否已行文各部會及縣市政府說明於

辦理勞務採購時無需繳交押標金之規定，以落實政

府採購法。 

4、 請教育部於八月份婦權會大會報告「國小辦理兒童

課後照顧服務」修正重點、實施推廣計畫、目的、

阻礙等，以利政策實施。 

   

參、 討論事項 

 第一案：「推選就業經濟及福利組民間召集人」案，提請討論。 

  決議：依民間委員推舉結果，本組民間委員召集人由張懿云

委員擔任。 

 第二案：勞委會、經濟部、青輔會、退輔會及財政部所屬訓練

機構「96年度性別主流化訓練計畫」。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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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臨時動議 

 第一案：婦權會就業經濟福利組及 APEC 國際參與業務，經濟部

皆責無旁貸，建請於婦權會大會提案，將經濟部納入

婦權會成為正式委員。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請勞委會於 2個月以後召開專案會議，進行性別主流

化專案報告，以了解勞委會如何藉由性別統計擬定促

進婦女就業政策，及兩性平等委員會之運作方式、發

揮何等功能等，希望本專案報告會議由李應元主委主

持。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請內政部於 3個月內，由李逸洋部長召開專案會議，

進行性別主流化專案報告及討論保母制度。 

決議：照案通過。 

伍、 散會（17 時 00 分） 


